
通山县检察院检查杨芳林乡防汛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阚丽莎报道：5月25日至26日，通

山县突遇强降雨，局部降水量已有150毫米以上。汛情
就是命令，为建立健全应对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和水利
工程险情的防范能力,及时掌握汛情帮助群众防汛救灾，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26日，该县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陈利第一时间奔赴驻点乡镇杨芳林乡
指导防汛工作。

陈利认真听取了水库负责人关于盛家垅水库具体情
况的汇报，并实地查看了水库的地形、水位、坝体、排放水
设施运行、人员值班记录以及安全警示情况。要求一是
要落实各项安全规章，安排好水库值班人员；二是要未雨
绸缪，做好应急预案，发现险情及时上报；三是要在防汛
过程中切实保障水库值班人员人身安全，在值守时应配
备好防护应急装备，克服麻痹松懈思想。

咸宁检察风采

本报讯 通讯员李蔓报道：5月27
日至 31日，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罗堂庆经省院授权，“挂帅”带
领专班对湖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开展交
叉巡回检察。

5月27日上午，罗堂庆在省未成年
犯管教所交叉巡回检察动员部署大会上
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
要求和部署上来，落实好各项制度规定，
依法依规做好巡回检察工作。省未管所
要积极配合，并及时向巡检组提供相关
资料，为巡回检察提供便利条件，确保巡
回检察工作顺利推进。巡回检察组要

“真找问题、找真问题、推动真解决问
题”，严格按照最高检《监狱巡回检察规
定》和《监狱检察目录》的要求，切实查找
问题、发现问题，及时依法发出检察建
议。未管所干警对巡回检察指出的问题
要抓好整改，努力实现“提升监管改造效
果，共同维护法律权威和法制统一”的预
期效果。

会议结束后，罗堂庆一行深入未管所
食堂、生产车间等场所实地查看。在此
次巡检工作中，市检察院巡回检察组分

为三个小组，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市应
急管理局3名专业人员的协助下，对未
管所食堂食品安全、生产车间消防安
全、医院药品安全等进行全面检察。

下一步，巡回检察组将采取听取情
况介绍、查阅资料、现场查看、询问谈话、
发放调查问卷、民警座谈等方式,对未管
所监管工作进行全面“把脉”，并针对监
管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提出检察建议，
更好地推进实现“把服刑罪犯改造成为
守法公民”的目标。

本报讯 通讯员高源报道：5月24
日，全市检察机关认罪认罚和诉讼监督
工作推进会在市检察院召开，会议分析
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部
署工作推进措施。

会议通报了2018年 10月至 2019
年 5月全省检察机关推进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工作情况，以及2019年1月至5
月全市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数据情况。
各县市区院分管检察长就本辖区内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量刑建议精
准化、速裁程序的适用、值班律师全覆
盖以及诉讼监督数据下滑等问题，深
入分析原因，提出工作思路，并作表态

发言。
会议要求，一是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认识，提高政治站位。二是要坚持做好
“一把手”工程，检察长要亲自督导并
亲自部署和落实工作任务。三是要直
面认罪认罚和诉讼监督工作所存在的
问题，逐项分析原因并有针对性的进

行改进。四是要加强统一业务软件数
据的填报统计工作，确保数据填报客
观、真实。

咸宁检察长带队巡检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我市召开检察机关认罪认罚和诉讼监督工作推进会

咸宁法院风采

本报讯 通讯员程隽报道：毒品之祸
猛于虎。家住武汉的张某与通城的左某
某、李某（另案处理）共同贩卖毒品，左某
某、李某合伙从张某手中多次购买冰毒、
麻果，所购毒品除部分供自己吸食外，其
余则贩卖给他人从中非法牟利。5月21
日下午，通城县人民法院对该案公开宣
判，被告人张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15万元；被告

人左某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
二年，并处罚金8万元。

被告人张某、左某某、李某均系吸毒
人员。2018年2月至2018年5月14日，
被告人张某从武汉上线毒贩购买冰毒或
麻果后，再以每克冰毒150元、每颗麻果
25元至35元不等的价格，将冰毒和麻果卖
给被告人左某某和李某。为掩饰其违法犯
罪行为，左某某、李某通过微信与张某交

易、转账，张某则将毒品包装成快递盒，谎
称是户口簿、手机配件等物品，通过的士司
机从武汉运至通城交付给左某某和李某。
案发前，张某共向左某某、李某累计贩卖
冰毒150克，贩卖麻果800颗。

通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张某、左某某无视国家对毒品管制的法律
规定，非法销售毒品或者以贩卖为目的非
法收买毒品，其中张某贩卖冰毒150克、

麻果800颗，左某某伙同他人以贩卖为目
的收购冰毒150克，麻果700颗，其行为
均构成贩卖毒品罪。本案中被告人张某
系主犯；被告人左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
助作用，系从犯，应当对其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该院遂作出了上述判决。

通城审判一起以贩养吸毒品案

咸宁法院风采法治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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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咸宁

咸宁司法风采

本报讯 通讯员毛和平报道：5月24
日，市司法局举办第二十个党风廉政建设宣
传教育月活动推进会。市局机关干部、强戒

所部分干警和尚诚公证处工作人员参会。
推进会上，宣读了《全市司法行政系统

第二十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方
案》，局领导班子成员、县级干部签订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书，局长叶平讲廉政党课，全
体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重整行装 利
剑反腐》、《底线》。

叶平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每天做点
自己不愿做的事情，磨练自己的心智；习惯
在监督环境下工作和生活；净化朋友圈，倡
导极简生活；不发怒，不攀比，保持好心情。

本报讯 通讯员基层科报道：5月
21日至23日，市司法局副局长杜莉红
带领基层科工作人员到辖区六县、市、
区司法局，调研指导刑满释放人员安置
帮教工作。

调研专班听取了通城、崇阳、嘉鱼、
赤壁、通山、咸安关于刑满释放人员安
置帮教工作情况汇报，对该项工作给予
充分的肯定，对进一步推进刑满释放人
员安置帮教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指
导意见。

调研专班要求，各县市区司法局要
坚守法治精神，发挥协同作战意识，积
极配合公安、民政、人社等部门深度融
合、勇于担当，为深入推进刑满释放人
员安置帮教工作贡献司法力量。一是
强化组织保障。要在当地党委、政府坚
强领导下，落实工作责任，把刑满释放
人员安置帮教工作作为落实防范化解

政治和社会风险领域重大风险内容抓
紧抓好。二是整合社会资源。要积极
参与推动安置帮教工作社会化，充分发
挥社会团体组织、民营企业业主、各界
爱心人士、重返社会“两劳”回归人员、

“五老”（老干部、老队员、老专家、老教
师、老模范）等社会力量，组建相对固定
的社会安置帮教志愿者队伍，进一步推
动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三是
宣传发动社会参与。要积极践行新时
代群众路线，总结安置帮教工作好经验
好做法，发挥典型示范和带动作用，运
用新媒体宣传一批刑释解教人员中遵
纪守法、勤劳致富、服务社会的先进典
型人物，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
群众理解、帮助刑释解教人员，共同参
与安置帮教工作，消除社会偏见和歧
视，促进全市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让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上升。

本报讯 通讯员邓亚男报道：5月22
日，嘉鱼县司法局召开全县法律服务市场
专项整治活动动员暨“一村（社区）一法律
顾问”工作推进会，通报2018年度村（社
区）法律顾问工作电话回访和2018年度律
师卷宗评查等情况。

会议指出，各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各法
律服务所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县公证
处及公证员、县法律援助中心及法援律师、
县南嘉法医司法鉴定所及司法鉴定人要开
展自查自纠，确保专项整治活动取得实效。

会议要求，要严格规范执业行为，净
化法律服务市场。各法律服务机构和法

律服务从业人员要根据整顿规范内容认
真开展自查自纠和整改。对查出的各类
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对清理
整顿结果予以通报，对合规合法的法律服
务机构和执业人员情况及监督电话向社
会进行公开公示，便于群众选择和监督。

会议要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要积极
开展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积极参与农村

“三资合同”清理。严格按规定参与扫黑除
恶工作，认真做好信访局、法院、检察院值班
工作。对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相关工作中
做出较大成绩、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机构和
个人，要给予表彰奖励。

本报讯 通讯员杨波报道：今年5月
是第二十个党风廉政“宣教月”，为扎实开
展宣教活动，不走过场，通城县司法局五措
并举，确保宣教月活动取得实效。

讲廉政党课。局党组书记、局长黎凌
飞从“从思想上筑牢防线，不想腐；从行动
上严查腐败，不敢腐；吸取腐败案例教训，
不能腐”三个方面作了党风廉政专题教育
党课，使全局党员干部接受了一场廉政洗
礼。

看廉政警示教育片。认真组织观看县
纪委监委《神圣的公权力》党风廉政警示教
育片，通过展示身边的腐败案例，给干部职
工深刻的警示。

做廉政测试。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参加

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上的湖北省“宣教月”
知识测试活动,通过做题对《监察法》等党
风廉政知识进行再学习、再巩固。

开展廉政宣传。制作第二十个党风廉
政“宣教月”知识宣传展板，发放党风廉政
宣传资料，广泛利用微信、网站、电子标语
等宣传方式，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宣传，营造
党风廉政浓厚氛围。

写廉政体会。班子成员带头撰写党风
廉政心得体会，使“宣教月”活动效果得到
进一步升华。

本报讯 通讯员刘少华报道：近
日，2019年赤壁市“法律进校园”法治宣
讲活动首场宣讲报告会在赤壁市机电信
息技术学校、陆水高级中学举行。这是
赤壁市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入开展“七五”普法教育，进一步落实依
法治校方略，切实加强学校普法工作，在
赤壁市教育系统推广开展“法律六进”专
项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据了解，从2017年开始，赤壁市普

法工作办公室、赤壁市教育局要求各级
各类学校围绕“普法”开展丰富多彩、形
式多样主题教育，联合推出“法律进校
园”这一全新普法活动，2019年将再次为
师生朋友送去38场法治讲座。市委政法
委、市法学会、市公安局、市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市司法局对本次活动予以全
力支持并参与，对今年全市“法律进校
园”予以具体指导，全面提升赤壁市青少
年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法律素养。

本报讯 通讯员张波、陈立丹报道：
近日，咸安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管理
局对多次违反管理规定并且吸毒的社区
服刑人员黎某，依法将其从武汉市狮子
山强制隔离戒毒所送往咸宁监狱服刑。

社区服刑人员黎某，系咸安区高桥
镇人。因犯寻衅滋事罪于2017年3月
28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
于2018年 1月22日起在咸安区社区矫
正局实施社区矫正。黎某在社区服刑期
间，长期不参加集中学习、社区服务，不交

思想汇报，并吸食毒品，于2018年10月9
日作出对其强制隔离戒毒两年的决定。

今年1月10日，咸安区社区矫正工
作管理局向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
法院提出对社区服刑人员黎某撤销缓
刑并予以收监建议。同年5月9日，咸
安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带领相关人员同
区社矫局工作人员一起，前往株洲市
芦淞区人民法院参加听证会，芦淞区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对社区矫正人
员黎某撤销缓刑，收监执行。

市司法局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 市司法局调研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

嘉鱼县推进“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

赤壁市启动“法律进校园”宣讲活动

通城县司法局五项举措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咸安区社区矫正机构执行首例收监案

本报讯 通讯员蒋昊报道：5月27日，
咸安区浮山办事处长安社区召开网格化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市中院、市文
化旅游局、市银保监分局、市联通公司、民生
银行咸宁支行、咸安区法院等六家帮扶单位
负责人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咸安区浮山办事处长安社区
和各帮扶单位负责人汇报了社区文明创建
工作情况、存在的困难及下一步工作举措。

市中院院长倪贵武表示，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是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提升咸宁城市整体形象的需要，更是满
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的需要，

市中院将把创建工作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
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确保创建
工作符合中央精神、彰显时代风貌、富有咸
宁特色。按照领导牵头、部门帮扶、社区主
抓、全员联动的要求，紧盯目标要求，列出
任务清单，始终以严实标准推动各项创建
任务落地见效。要切实把功夫下在平时、
把工作做在日常，各帮扶单位要有专人负
责创建帮扶工作，实行每周一次工作会，每
月一次例会，每季度一次拉练检查，相互学
习、相互促进，保质保量完成创建文明城市
各项工作。

市中院积极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通山县召开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本报讯 通讯员徐卫报道：5月22日，通山县委全面
依法治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县委书记、县委全面
依法治县委员会主任石玉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
记、县长、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副主任陈洪豪，县委
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
员会第一、第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书记蒋
超良在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一、第二次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2018年法治通山建设工作总结和
2019年全面依法治县工作计划；讨论审议了《中共通山
县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共通山县全面依
法治市委员会协调小组工作规则》、《通山县全面依法治
县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研究部署委员会近期工作。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全面依法
治县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
的重要内容，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作出全面部署，十九大
后成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把实施依法治国提
到了更高战略地位。推进全面依法治县工作，要加强党
对全面依法治县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方略部署，按照省委、市委法治建设工作要
求，扎实推进新时代法治通山建设。

通山首例涉黑案二审维持原判
首犯谭道兵获刑23年

本报讯 通讯员胡雁南报道：5月24日，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谭道兵等14人涉黑案下达了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2月21日至23日，通山县法院依法公开审理谭道兵
等14名被告人涉黑案。3月27日，通山法院对该案公开
开庭宣判：被告人谭道兵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
领导者，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

被告人徐唐值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系骨干成
员，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被告人谭道巧、杨浩、汪延鑫、左自道、朱励奔等积
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系骨干成员，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七至十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8至27万元不等。

其余被告人也根据所触犯的罪行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判后，谭道兵等5名被告人不服，向市中院提起上

诉。市中院二审后，依法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通山县送法到基层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徐卫报道：5月23日，通山县“送法到

基层、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在九宫山镇程许村拉开序幕。
下午3点，在简短的启动仪式后，各项活动有序开

展。法律咨询、普法大讲堂、“送法到基层，法治振乡村”
专场山歌唱普法文艺演出等，丰富的普法形式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将法律知识送到在场群众的心中。

通山县公安局推进“一村一辅”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柯国强报道：通山县“一村一辅”试

点工作在杨芳林乡启动以来，该县公安局着眼于坚持创
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开展“一村一辅”教育培训。治安大队协同杨芳林派
出所，对招录的9名辅警开展工作纪律学习和业务技能
培训，提升整体素质和能力。明确“一村一辅”工作职
责。“一村一辅”人员凭借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进村
入户，为群众送服务、送经验、送平安，协助派出所开展本
村的治安防范、防火巡查、法制宣传、信息收集、服务群
众、纠纷调解等工作。强化“一村一辅”规范管理。由派
出所对辅警人员实行每月绩效考核，严格按制度约束人、
管理人。

据了解，自“一村一辅”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杨芳林派
出所共收到“一村一辅”人员提供的有价值情报信息、案
件线索11条，从中查处治安案件1起，化解矛盾纠纷17
起；辅警人员为群众代办证件、上门送证38张，发送宣传
单2000余份，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通山县检察院开展法治宣教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阚丽莎报道：5月24日下午，由通山

县委、县政府、县委政法委、县禁毒委主办的“唱响通山·全
民禁毒，共建平安法治通山”歌会活动在县政府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县检察院通过摆设展台、展板，播放法治
广播，悬挂宣传横幅，设置毒品模具，发放法治宣传资料
等方式集中对前来赶集的人员进行扫黑除恶和禁毒方面
的法治宣传。结合检察工作职能，对群众的法律咨询进
行了耐心解答。此次活动中，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
现场解答群众法律咨询10余人次。


